Dear專任輔導老師您好：
新竹縣114年上半年輔導教師專業督導及同儕督導開始申請囉~為順利在期程內完成發文及報名，要麻煩老師們協助在時間內繳交資料。
今年度共計6場，每場3小時，將分為上半年與下半年各3場進行申請。若各組有同儕督導的需求，也麻煩老師們在時間內提出申請。隨信附上專業督導及同儕督導所需表單，並請老師詳閱以下注意事項。
 
注意事項：
1、114年專業督導共計6場，每次3小時，共計18小時。上半年度3場，共計9小時。
2、114年同儕督導共計6場，每次3小時，共計18小時。 同儕督導時間必須與專業督導同一天，例如專業督導在上午，同儕督導就必須於下午進行。
3、督導地點須盡量選擇在校園內進行，中心無法支給場地費。
4、兩份申請表請於114年02月27日(四)前繳交紙本或掃描回信至輔諮中心，辦理期間為114年03月17日~113年06月20日前辦理完畢，謝謝您！
5、 每次督導結束後7天內繳回以下資料，請將相關表單與資料寄回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(302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54號)，資料如下：
(1)  專業督導課程簽到表『正本』(每次)。
(2)  專業督導出席人員簽到表『正本』(每次)。
(3)  同儕督導出席人員簽到表『正本』(每次)。
(4)  專業督導督導紀錄與回饋單統計表電子檔(每次)。(請將資料合併成一份word電子檔寄至中心信箱)。
(5)  同儕督導督導紀錄與回饋單統計表電子檔(每次)。(請將資料合併成一份word電子檔寄至中心信箱)。
(6)  專業督導及同儕督導申請表『正本』(已完成核章)。
(7)  專業督導憑證『正本』(竹北中講師鐘點費憑證)(每次)
【自107年02月01日起，凡任職於國立大學與他縣市高中、國中、國小之教師，屬外聘督導，其鐘點費為2000元/時；本縣立高中、國中、國小之教師皆屬內聘，其督導鐘點費1000元/時】。
6、114年度專業督導跟同儕督導的申請表有新增了 (專/兼輔)及(正式/代理) 這兩個欄位要麻煩大家填寫。
 
Ø   備註：
(1)  請事先與專業督導取得其匯款帳號的「存簿封面影印本」(除臺灣銀行帳戶外提供其他行庫須自付30元轉帳手續費；附存簿影本以備帳戶有誤)，若於113年已繳交過之督導，免附。
(2)  提案單為參考資料，不須繳交回輔諮中心。
(3) 電子檔請寄至中心信箱：icare@ncmail.hcc.edu.tw，主旨：114年上半年分區督導及同儕督導成果
上述內容若有任何疑問，請老師再隨時提出，謝謝您。
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   林愷亭 敬上
